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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財經學群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7 日財經學群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院長、中心主任、

所長、主任推薦準則第十六點及本院組織章程第六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二、 本院應於院長任期屆滿前六個月，或院長因故出缺時組成「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

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遴委會），辦理院長遴選作業。 

三、 本遴委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副校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副校長因故無法召集

時，由教務長代理。本院所屬各所、系(科、學位學程)推選專任教師代表八至十人。

但各所、系(科、學位學程)至少須有一位專任教師代表；必要時，得就學術領域性質

相近之校內外教師遴選若干人擔任。 

四、 本遴委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通過始得決議，委員不得由他人代理出席會議。 

五、 本院院長候選人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者為限，就任院長時須為本校專任教授

或借調至本校服務者。如正在休假、進修、借調、或兼任校內其他行政職務而未聲明

當選後放棄者，均不得為候選人。 

六、 本院院長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一次，學期中聘兼者，任期自次一學期(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計算。院長因故出缺時，由校長指定代理人；代理院長應依本辦法儘速進行遴

選作業。 

七、 本院院長候選人推薦方式： 

(一)本院具選舉資格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者，每名連署者限連署一人。 

(二)本遴委會委員三人以上連署推薦者，每名連署者限連署一人。 

(三)校外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每名連署者限連署一人。 

(四)自我推薦。 

候選人若為本遴委會委員則喪失委員資格；候選人應檢附連署(自我)推薦書、院務構

想計畫書及學經歷、著作目錄等相關資料交本遴委會。 

八、 本遴委會遴選院長作業程序： 

(一)在媒體上公開徴詢推薦，期限至少一個月。被推薦或自我推薦人不足二人時，應

延長公告，至被推薦、自我推薦人達二人以上為止。 

(二)審核各候選人資格。對於通過初審者，須徴得被推薦人同意後始得列為院長候選

人。通過初審之候選人如為校外學者，須依其專長、背景交由相關所、系（科、

學位學程）確認其教師資格與學術專長，並簽奉校長核可。 

(三)由本遴委會對全院師生公告候選人資料，並辦理院長候選人對全院教師說明院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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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理念等相關程序。 

(四)由本遴委會辦理票選作業，請本院專任講師(含)以上教師採無記名方式分別對各

候選人行使同意權投票。專任教師於借調、休假、進修、育嬰假期間均得行使同

意權。 

(五)若候選人同意票數已達本院具行使同意權人數二分之一時，即停止該候選人計票

作業。 

(六)若獲同意權門檻之候選人不足二人者，除保留該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外，應再就

未獲通過者進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同意權行使結果併同第一次獲通過之候選人

如仍不足二人者，則獲通過之候選人資格應予保留並重新辦理公告徵詢推薦及同

意權投票作業，直至獲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候選人達二人以上為止。 

九、 本遴委會向校長推薦院長人選方式，依下列順序執行： 

(一)候選人獲得投票總數之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者，本遴委會依姓氏筆劃順序向

校長推薦，陳請校長擇一聘任。 

(二)向校長推薦院長人選不足二人者，應依前條第六款規定辦理遴選作業。但已列入

推薦人選者應予保留，至推薦人選達二人以上為止。 

(三)院長之擬聘人選如為校外學者，應按其學術專長依本校教師聘任規定聘任為相關

所、系（科、學位學程）之教師，該所、系（科、學位學程）並須提供足夠鐘點

授課。如需借調者，依教育部訂頒之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十、 本遴委會委員及參與工作之人員應本超然客觀之立場，除本身不得參與候選外，對於

候選人資料、審查過程及結果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本遴委會依法決議

者，不在此限。 

十一、 現任院長應於任期屆滿八個月前，以書面向院務會議表示是否願意連任。 

院長有意連任者，本院應於其任期屆滿六個月前召開院務會議，經院務會議代表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代表過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方得連任。就任院長後，無論

以任何原因中途卸任者，均視為一任。 

院長無意連任或未於第一項所定期限內表示意願或未獲連任者，即依本辦法辦理院

長遴選事宜。 

十二、 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況發生，由本院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由副

校長召開院務會議，經本院院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院長職務，並依規定成立遴選委員會，另行

遴選。 

十三、 本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並視需要酌支交通

費。 

十四、 本遴委會在新院長產生後，自動解散。 

十五、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